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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浙江科啸风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企业珠海经济特区

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集团”）拟与缙云县新星电力

开发有限公司、自然人梅土洪、梅莉、陆杏权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出资 7650 万元收购浙江科啸风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啸

风电”）51%股权，共同开发建设浙江玉环大麦屿风电场工程项目（以下

简称“浙江风电场项目”）。 

上述事项已经 2014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同意 9 人。



 

程建设及安装；物资供销、十千伏级以下配电盘（柜）制造。 

缙云县新星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由 2 名自然人股东组成：黄耀芬以货

币认缴出资人民币 291.506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7.118%，股东梅莉

以货币认缴出资人民币 86.493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2.882%。 

缙云县新星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自然人梅土洪、梅莉、陆杏权与公



 

股东名称（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缙云县新星电力开

发有限公司 
6000 6000 40 

梅土洪 4950 4950 33 

胡晓辉 1500 1500 10 

陈锋正 1500 1500 10 

陆杏权 750 750 5 

梅莉 300 300 2 

总计 15000 15000 100 

注：缙云县新星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78 万元）股东为黄耀芬女士（持股

77.118%）及梅莉女士（持股 22.882%），黄耀芬女士为梅土洪先生配偶，梅莉女士为梅土洪先

生女儿，因此，缙云县新星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梅土洪、梅莉三方为关联方，合计持有科啸风

电 75%的股权。 

本次电力集团拟以科啸风电 15000 万元注册资本为基准，出资 7650

万元受让科啸风电 51%股权。51%股权分别来自：梅土洪 33%股权、梅

莉 2%股权、陆杏权 4%股权、缙云县新星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12%股权。

其他股东已通过股东会决议的方式明确同意放弃优先收购权。 

收购完成后，科啸风电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姓名） 占注册资本比例（%） 

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51 

缙云县新星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28 

胡晓辉 10 

陈锋正 10 

陆杏权 1 

总计 100 



 

（二）浙江风电场项目 

浙江玉环大麦屿风电项目选址在台州市玉环县大麦屿街道，在玉环

县本岛西南部，距离玉环县城约 20km，交通运输、电力供应、通讯和

给排水条件便利。该项目经浙江省发改委的核准文件（浙电发展【2012】

1680 号）批复的安装容量为 49.5MW，总投资约为 4.67 亿元，其中注册

资本金 15000 万元，由各方股东出资。其余部分以借款方式解决。 

浙江风电项目工程于 2011 年 12 月获得核准， 2012 年 8 月正式开

工，截至 2013 年 9 月底，大麦屿风电场项目工程已完成 75%，剩余工

程主要就是风力发电机组安装及调试。此次股权转让后, 后续项目工程

预计约半年可完成。 

该项目预计安装 24台单机容量为 2000kW的风电机组和 1台单机容

量为 1500kW 的风电机组。设计年上网电量 11270 万 KWh，等效满负荷

小时数为 2254 小时。按平均含税上网电价 0.62 元/KWh 计算，项目全

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9.23%，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 12.27%,投资

回收期为 10 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标的 

电力集团以 7650 万元的价格收购科啸风电 51%股权，出让方包括：

梅土洪 33%股权、梅莉 2%股权、陆杏权 4%股权、缙云县新星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 12%股权（以下简称“股权出让方”）。 

协议签署后 2 天内，转让双方开立共管账户，按设定的工商变更



 

进程条件分期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 

（二）电力集团以项目公司融资或股东借款方式向科啸风电提供资

金，用以归还股权出让方前期已垫付的资金（若有）和应付未付的工程

款，按项目进度及资金用款计划和其他合同约定支付，保障资金供应，

保证按时按约支付。 

（三）电力集团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后且其他股东（新星

公司占股权 28%、陈锋正占股权 10%、胡晓辉占股权 10%、陆杏权股

权占 1%）将其持有的科啸风电的股权（共计 49%）质押给电力集团后，

项目建设资金﹙资本金除外﹚由电力集团融资解决，贷款利率控制在同

期同样项目国内商业银行最低的融资利率水平。 

（四）新的董事会由 5 人组成，电力集团委派 3 人，电力集团委派

的董事担任董事长，股权出让方协调其余股东委派 2 人，其中之 1 人担

任副董事长。 

（五）股权出让方承诺，玉环风电项目工程最终决算静态投资超过

人民币 4.8 亿元（含造价为人民币 1500 万元的生活基地）后的部分由

股权出让方承担，股权出让方于玉环风电项目工程最终决算静态投资确

定之日起 5 日内将超过人民币 4.8 亿元（含造价为人民币 1500 万元的

生活基地）的款项支付给科啸风电。 

（六）双方对本协议生效前科啸风电所签署的合同的有效性进行确

认，并继续履行所有确认的合同；未经双方确认的合同所产生的纠纷由

股权出让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由此给科啸风电及电力集



 

团造成的损失由股权出让方负责赔偿。 

（七）转让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前完善所有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合

同，根据当地要求办理社保等保险，如果由于员工或所聘用的人员与科

啸公司发生劳动争议或纠纷，由转让方或公司原股东承担相关责任，由

此给科啸风电及乙方造成的损失由转让方负责赔偿。 

（八）科啸风电的资产和负债通过双方审计确认，经审计确认的资

产负债表（见附件）所列的资产、债权、债务属科啸风电；未列入资产

负债表的债务（含或有债务）由转让方承担及清偿，转让方未及时清偿

前述债务给科啸风电及乙方造成损失的，由转让方负责赔偿。 

（九）协议的任何修改、补充必须以书面形式并由双方共同签署方



 

机，与当地开展深入、多层次地合作，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新的项目来源。 

该项目符合公司现阶段的投资需求和投资能力。项目工程进展已经

过半，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投产，投资额不大，投资回报率较好且收益

稳定；在投资方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收购该项目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

未来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将根据收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董事局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审计报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4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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